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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资金绩效自评报告（格式）
项目单位：         （盖章）   项目名称：石峰区第二届道德模范表彰经费
	项目概况（包括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绩效目标）
	    为了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充分展示我区广大干部群众爱岗敬业、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形成忠诚、干净、担当、奉献的干事创业氛围，为“党建固本年”和“项目服务年”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根据中央文明委和省文明委关于开展道德模范评选表彰的有关文件精神和《株洲市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实施办法》（株文明委〔2009〕4号），区文明委决定，在全区开展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

	专项资金

投入和使用情况
	专项资金2万元，全部用于道德模范表彰奖金。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区文明委于6月启动了石峰区第二届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拟评选10名道德模范，其中助人为乐模范、诚实守信模范、敬业奉献模范、孝老爱亲模范、见义勇为模范各2名。

经过层层发动，截至7月20日，全区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等共向活动组委会推荐了46名人选，经征求区纪委、区卫计局等五个“一票否决”单位以及组委会意见、文明委审定、区委常委会审议、社会公示等程序，最终确定了第二届石峰区道德模范人选名单。


	项目绩效情况（项目成本控制、节约情况、项目完成进度和质量情况、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情况、受益群众和服务对象满意度情况等等）
	于8月召开石峰区第二届道德模范表彰暨先进事迹报告会，会上表彰了“助人为乐模范”黄金、张赫群，“见义勇为模范”杨敬伟、胡大连，“诚实守信模范”王长征、李伟，“敬业奉献模范”谢光明、谢石山，“孝老爱亲模范”易发强、欧阳山，并颁发了奖金。


	审核意见
	归口管理股室意见：（盖章）
	绩效管理股意见：（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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